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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李詩媛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722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gt285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401622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保訓會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 (40970602_1140162205_1_ATTACH1.pdf、

40970602_1140162205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函

以，公務人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法）第19條至第19條

之2、第21條、第102條及第104條修正條文，業經總統於

114年7月9日修正公布，並自115年1月9日施行一案，請查

照並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保訓會114年12月26日公護字第1149060038號函辦理，

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二、旨揭保障法修正條文業經總統以114年7月9日華總一義字第

11400068141號令修正公布，其中部分條文內容係於立法院

審查保障法時配合調整，致114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公務人

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衛辦法）與

保障法修正條文未盡一致，基於法律優位原則，於保障法

115年1月9日施行後，自應悉依保障法規定辦理，茲就相關

事項說明，並請各機關配合辦理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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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有關第19條第2項所定「職場霸凌」及第19條之1第8項所

定「重大災害」定義部分：

１、按保障法第19條第2項所定職場霸凌定義，與安衛辦法

第31條第1項部分文字雖有不同，其差異僅係就職場霸

凌行為情狀表述方式不同，並未變動職場霸凌構成要

件及是否成立之實質認定，尚不影響各機關對職場霸

凌申訴案件調查處理及決定之作成。

２、保障法第19條之1第8項所稱重大災害，指「發生災害

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」，係於立法院審查期間，

考量該定義係作為同條第4項課處行政刑罰之構成要

件，為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一致

（按：指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2款「發生災害之罹

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」之災害），故就重大災害之定義

再予調整。基此，安衛辦法第42條所定重大災害，自

115年1月9日起，均應依保障法上開規定據以認定。

(二)有關第19條第3項所定職場霸凌申訴期限部分：

１、自115年1月9日起有關職場霸凌行為（含職場霸凌行為

終了日在115年1月9日以後者），申訴人提起申訴之期

限，各機關應依保障法第19條第3項規定辦理，即被申

訴人屬非具權勢地位者，自職場霸凌行為終了時起，

逾3年者，不予受理；被申訴人屬具權勢地位者，自職

場霸凌行為終了時起，逾5年者，不予受理。

２、115年1月9日前發生之職場霸凌行為（即職場霸凌行為

終了日在115年1月9日前者），以是日為基準日，如尚

未逾各機關既有內部規定所定申訴期限者，自115年1

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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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9日起適用新法，其已進行之期間不受影響，接續計

算其申訴期限合計為3年或5年（依被申訴人是否具權

勢地位而定）；至如該職場霸凌行為已逾各機關既有

內部規定所定申訴期限者，基於實體從舊及不溯及既

往原則，不得再依前開保障法第19條第3項所定申訴期

限提起申訴。

３、至保障法第19條第3項所稱「權勢地位」，依該條文修

正說明，係指具領導統御或職務監督關係，或為具權

勢優越地位之長官，故具權勢地位者之職場霸凌，原

則係指對於因任用、遷調、考核或其他執行職務關係

而受自己指揮、監督之人，利用權勢或機會為職場霸

凌行為。

４、另本府業配合安衛辦法相關規定，於114年12月10日修

正「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

作業注意事項」，請各機關學校應確依上開規定辦理

職場霸凌申訴相關事宜（本府114年12月10日府授人考

字第1143010228號函計達）。

(三)有關第19條之1第6項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經認

定職場霸凌成立者，處以罰鍰規定部分：

１、按安衛辦法第38條第3項原僅規定職場霸凌行為人為機

關首長時，機關應將相關資料及決定函送保訓會；惟

依保障法第19條之1第6項及第19條之2第4項規定，機

關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人員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均

應處以罰鍰，且職場霸凌申訴受理機關應將上開人員

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決定及調查事證函送保訓會，該
99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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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之調查程序與人員組成，有未符安衛辦法規定

者，該會得要求機關重行調查。

２、是自115年1月9日起，機關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人員之

職場霸凌成立與否決定及調查事證，申訴受理機關均

應依上開規定函送保訓會，其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

（按：指職場霸凌行為終了日在115年1月9日以後

者），該會將依規定裁處罰鍰。

(四)有關第102條第3項法定機關（構）非屬保障法適（準）

用對象，而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，其提起職場霸凌之

申訴，準用第19條至第19條之2及安衛辦法等相關規定部

分：

１、所稱「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」，包含政務人員、民選

公職人員、約僱人員、駐衛警察、技工、工友、約用

人員及勞務承攬人員等，依其人員屬性，均屬職業安

全衛生法（以下簡稱職安法）之適用對象，有關其職

場霸凌事件之申訴調查，於保障法修正施行前係依職

安法相關規定處理。

２、茲為使各機關運用一致之職場霸凌申訴、調查及處理

程序，以避免雙軌制度併行之複雜化，並提升職場霸

凌防治之成效，爰自115年1月9日起，法定機關（構）

中是類人員準用保障法及安衛辦法所定職場霸凌申

訴、調查、處理及裁罰等相關規定；惟其如不服職場

霸凌受理及成立與否之決定，仍得依其身分屬性，依

職安法第39條規定向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。

３、另職安法修正條文業於114年12月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
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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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，俟該法修正條文施行後，適用職安法全部規定之

機關（構）、學校，有關職場霸凌之申訴、調查、處

理及裁罰等相關規定，應依職安法規定辦理。又該等

機關中屬保障法之適（準）用對象者，對職場霸凌申

訴案件是否受理及成立與否之決定如有不服，其後續

救濟程序仍依保障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有關保障法新增第19條之1第1項第3款所定「未提供符合規

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」規定部分：

(一)各機關如有保障法第19條之1第1項第3款之情事時，後續

將衍生「通知限期改善」、「屆期未改善裁處罰鍰」及

「如致生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將處行政刑罰」等法律效

果，各機關務必依規定確實執行。

(二)至所稱「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」之範圍，係指安衛

辦法第3條、第9條及「各機關安全及衛生設施管理要

點」規定，有關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

及衛生防護措施（含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預

防；輪班、夜間工作、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

疾病預防；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

害預防；避難、急救、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身心

健康之事項）及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。

四、有關保訓會依保障法第19條之2第3項規定主動實施檢查及

通知屆期改善部分：

(一)按保障法第19條之2第3項規定，保訓會知悉各機關安全

及衛生防護措施或防免職場霸凌行為有不當或違法時，

得主動實施檢查，或通知其上級機關實施檢查；屆期未
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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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者，按違失情節輕重，依相關規定處理。復按安衛

辦法第45條第1項規定，各機關未依該辦法規定辦理，經

上級機關查核命其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，應通報保訓會

並提出檢討改善報告，調查相關人員違失責任，按違失

情節輕重，依相關規定予以處理。

(二)嗣後各機關如未依保障法第19條至第19條之2、安衛辦法

及其相關子法規定確實執行（如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

依規定組成、定期開會、各項重大事故或一般事故依時

限通報、執行抽查作業等），如係屬保障法第19條之1所

定情形者，該會將依規定裁處罰鍰或移送檢察機關；如

屬機關應負責人員或相關承辦人員違法執行職務、怠於

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者，該會將函請主管機關依規

定予以懲處，或將失職人員移送懲戒。

五、另重申保訓會114年7月16日公保字第1141060158號函，有

關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召開會議之學者專家比例，如屬

決定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相關會議，其外部委員出席人數

應符合法定比例，以維上開決定之客觀性與外部性，並符

安衛辦法所定職場霸凌申訴處理機制之制度設計意旨（本

府114年8月12日府授人考字第1143007115號函計達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、臺北
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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